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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

法》）有关规定，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夏县中心城区集中供热工程（以下简称“项目”）应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 

为了充分的征求公众意见，我单位依照《办法》中的规定，通过网络平台、

报纸、现场公告等形式开展了征求意见稿公示以及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征求公众

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意见，并认真对待收到的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3年 6月 21 日委托太原碧蓝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进行上党革命老区散煤清零（长治市沁县）城区集中供热扩容热源厂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2023 年 6 月 27 日，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沁县人民政

府网站将有关公众参与的内容及事项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告。公示时间为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第一次公示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以及现有工程及其环境 

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023 年 6 月 27 日，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沁县人民政府网站将有关

公众参与的内容及事项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告，网址及截图如下。 

网址： 

http://www.qinxian.gov.cn/qxxgk/zfxxgk/bmxxgk/chnl3057/chnl3085/gknr002/c



2 
 

hnl3307_227358/202306/t20230627_2765774.html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曾接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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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期限 

报告书初稿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4 日~2024 年 2 月 21 日

（10 个工作日）。第二次公示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

步进行。 

第二次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4 年 2 月 4 日，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沁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

第二次公示公告。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网址及截图见图 2。 

公示网址： 

http://www.qinxian.gov.cn/qxxgk/zfxxgk/bmxxgk/chnl3057/chnl3085/gknr002/c

hnl3307_227358/202402/t20240204_2864980.html 

3.2.2 报纸 

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中，我单位同步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和 2024

年 2 月 9 日在报刊《长治日报》共进行两次公示，公示情况见图 3。 

3.2.3 张贴公告 

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中，我单位同步于 2024年 2月 5日在项目所在地

张贴公告，公示拟建项目相关信息，公示情况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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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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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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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本查阅场所为沁县华阳供热有限公司，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此

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曾接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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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质疑或反对意见，无需进行深度

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6 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电子公参及纸媒公示结果均已在沁县华阳供热有限公司环保

管理科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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